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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B 公告编号：2019-014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概述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批准公

司为下属子公司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仁恒”）、珠

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丰”）、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鸡化工”）及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下称“华新彩印”）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借款担保额度；批准子公司红塔仁恒为其子公司提供

4亿元担保额度，合计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34亿元。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97,094.68

万元，上述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2.51%。上述担保事项全部为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担保属于连续 12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的担保，须经过股东大会审批。因此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2018年度担保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审批的

2018 年度（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担保额度为 34 亿元，其中

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额度为 4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内逐笔审

批的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额合计 21.60 亿元；经子公司董事会审批的对其下级子公

司实际担保合计 2.50亿元；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子公司未解除担保

责任的余额为人民币 12.20亿元，子公司对其子公司未解除担保责任的余额为 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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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3、公司 2018年度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预计 

公司经营规模基本稳定，结合公司子公司发展资金需求，预计 2019 年公司

资金需求与去年相比持平。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公司拟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期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4亿元的借款担保。 

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控股比例 
拟担保额度 

（人民币亿元） 

1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 

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珠海华丰纸业有限

公司、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41.9653% 28 

2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 
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0% 2 

 小计 30 

3 
珠海红塔仁恒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100% 
4 

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51% 

 合计 34 

其中，公司下属子公司红塔仁恒对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4亿元，根据实际

需要在两家子公司之间调配使用。 

上述子公司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向供应商采购货物及对外投标

时，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在上述额度内给予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金额及担

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具体实施时每笔担保合同经公司董事会或红塔仁恒董事

会批准后对外进行信息披露。 

二、请求批准事项 

1、请求批准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的总额度内对上述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请求批准红塔仁恒在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总额度内对其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2、请求批准根据实际情况，公司在上述总担保额度内，对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限额进行调配；红塔仁恒可在其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内进行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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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求批准同意上述担保额度及调配使用事项在 2019 年度（自 2019 年 4

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适用。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1年 2月 11日 

2）注册地点：珠海市前山工业区 

3）法定代表人：任小平 

4）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高档包装纸板。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红塔仁恒 41.9653%的股权。 

2、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2年 6月 18日 

2）注册地点：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高栏石化区 

3）法定代表人：徐斌 

4）注册资本：人民币 98,456 万元 

5）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高档纸及纸板 

6）关联关系：该公司为红塔仁恒的全资子公司。 

3、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5年 6月 28日 

2）注册地点: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高栏石化区 

3）法定代表人：冯明东 

4）注册资本：6,927.19万元 

5）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羟基丁苯胶乳、超细重质碳酸钙（不含危

险及易制毒化学品）。 

6）关联关系：该公司为红塔仁恒的控股子公司，红塔仁恒持股比例为 51% 

4、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0年 12 月 29日 

2）注册地点：佛山市禅城经济开发区罗格围园区 

3）法定代表人：张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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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1280万美元 

5）经营范围：加工、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制品，产品内外销售。 

6）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5、被担保子公司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红塔仁恒（单体） 407,369.99 262,025.42 233,220.12 -6,713.93 -6,471.97 

珠海华丰 265,641.20 100,037.55 213,271.02 -5,378.50 -4,953.40 

金鸡化工 27,852.92 18,002.58 46,332.69 3,685.81 3,244.59 

华新彩印 40,743.79 22,832.02 31,046.73 1,574.32 1,369.09 

四、担保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下属子公

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方案有利于

公司及各子公司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支持以及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及各

子公司的整体利益。红塔仁恒、珠海华丰、金鸡化工的经营状况正常，资产优良，

公司对其经营和财务决策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红塔仁恒及其子公司珠海华丰和金鸡化工，

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新彩印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上述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中，公司已就非全资子公司其

他股东应按持股比例共同承担对子公司的贷款担保责任事项进行了沟通，结果如

下： 

1、红塔仁恒其他股东未能对此次融资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原因如下：(1)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相关规定，红塔仁恒的股东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能为其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责任；(2)红塔仁恒的其余少数股东龙邦国际有

限公司和新加坡仁恒工业有限公司均为境外法人，境内金融机构未能对其资信能

力进行系统评估，因此上述境外法人均不能作为担保主体。基于上述原因，公司

将承担为红塔仁恒提供担保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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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鸡化工的其他股东金猴国际化工（香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5%）、

浙江金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4%）将会在实际担保发生时，按股权比例承

担对金鸡化工的担保责任。 

综上，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年度借款担保，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

未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独立董事对于 2018 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

意见》。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及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合计

12.20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61.9%。公司无

逾期担保情形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